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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

诺》（2025 年修订）的规定，现将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实际控制人方吾校、方能斌、方聪艺就公司租赁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

祥河桥村面积为 25,965 平方米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厂房事宜所作的相关承

诺履行情况披露如下：

一、 承诺产生的背景

因公司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 52 号的全部生产经营

用地被列入征迁范围，为确保时间进度，解决拆迁导致的产能搬迁问题，保障公

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公司曾向关联方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

可达”）租赁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面积为 25,965 平方米的厂房，

与双可达就该等关联租赁签订《租赁协议》。由于历史遗留原因，该等厂房所涉

土地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浙（2019）萧山区不动产权第 0083144 号），但当

时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尚处于权证办理过程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就上述公司租赁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厂房情况，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承诺函》，做出了如下承诺：“本人作为公司及浙江

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在 18 个月内通过公司另行建设、购买、

租赁其他合适的经营场所或将办理完毕产权证书的上述房产合规、公允纳入公司

体内，以解决关联交易，在此之前，承诺按照公允价格向公司出租该等房产。如

因该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厂房而被政府主管部门处罚或相关房产被责

令拆除，本人将赔偿公司包含搬迁费用等在内的损失。本人保证不因此而损害公

司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厂房租赁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二、 变更及继续承诺履行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2021 年 7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及继续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实际控

制人方吾校、方能斌、方聪艺申请变更及继续履行其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

的公司租赁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厂房的相关承诺。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本

人作为公司及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在 18 个月内通过公

司另行建设、购买、租赁其他合适的经营场所或将办理完毕产权证书的上述房产

合规、公允纳入公司体内，以解决关联交易”的承诺，变更承诺为“本人作为公

司及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次审议通过后 60 个月内

通过公司另行建设、购买、租赁其他合适的经营场所，以解决关联交易。”原承

诺中，“在此之前，承诺按照公允价格向公司出租该等房产，如因该等房产未取

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厂房而被政府主管部门处罚或相关房产被责令拆除，本人将赔

偿公司包含搬迁费用等在内的损失。本人保证不因此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仍然

有效，实际控制人将继续履行该部分承诺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申请变更及继续履行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3）。

三、 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通过对内部生产经营场地的优化，已将相关生产经营设施搬

迁至公司自有生产厂区内，公司已不再租赁上述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

村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厂房。上述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已经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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